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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社会捐赠、自主创收等方式获得的资金数量甚

微。办学经费不足，成为大多数民办高校加快发展

和提高质量水平的障碍。我们认为，除民办高校基

本的办学投入外，政府应大力支持公益性民办高校

采取多渠道筹措资金。一是支持学校利用人才资源

优势和科研条件，加强科研合作和成果转化，通过

为社会提供各种形式的技术服务和科研服务获得服

务性收入。二是支持学校与有实力的企业联姻或合

作办学，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途径争取企业

资金投入。三是支持学校利用教学资源开展社区教

育、继续教育、在职人员培训等各类非学历教育，

增强创收能力。四是支持社会各界设立民办教育发

展基金，健全基金管理体制机制，保持民办教育资

助资金可持续性和增长性。

（三）加强政策和资金引导，推进民办高校特

色发展

台湾私立高校普遍较为重视办学特色建设，追

求办学个性和品格。比较而言，我省民办高校普遍

缺乏个性，类似现象较为严重。导致这一后果的原

因，一方面，与民办高校自身定位不清、片面追求

大而全的办学思路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管理也

有很大关系，因为政府部门对民办高校的办学质量

和水平的评估主要是参照公办高校评估模式，未充

分考虑到民办高校的特殊性，不利于引导和促进民

办高校特色发展。因此，推动民办高校特色发展，

除了需要民办高校自身加强建设，树立强烈的特色

发展意识外，还需要外部支持和引导。首先，要加

强政策引导。制定分类评估标准和指导方案，防止

民办高校盲目升级升格和一切向公办高校看齐的倾

向，引导民办高校个性化发展；加强人才市场信息

发布，坚持民办高校办学信息公开化，为民办高校

运行发展提供充分必要的信息资源。其次，要发挥

资金引导作用。目前省政府每年有５０００万元用于奖
励扶持民办教育发展，一些地级以上市政府也有奖

励扶持民办教育发展的专项资金。应加强资金竞争

性分配，对综合评价、专业评估、特色评估等方面

优异的民办高校给予奖补，引导民办高校向优质、

特色、多样化方向发展。

（四）公平对待民办高校，统一纳入高等教育

体系建设

２０多年来民办高校为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
大量专门技术人才，在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民办高校发展是政府的应有

职责，但囿于教育观念、教育体制等原因，民办高

校一直没有得到公平对待，被部分人视为体制教育

外的 “另类”。鉴于台湾经验并根据我省高等教育

发展的需要，政府应把民办高校完全纳入整个高等

教育体系建设中。首先，要加强民办高校发展规划。

对民办高校的发展作长远定位，以内涵建设为抓手，

坚持规模、结构、质量统一发展思路，防止民办高

校只重数量扩张忽视质量提高；以特色发展为导向，

加大民办高校结构调整，避免低水平重复办学，统

筹各类型各层次民办高校协调发展。其次，要把民

办高等教育发展纳入 “创强争先建高地”总体战略

部署中。民办高等教育是 “创强争先建高地”的重

要力量，“创强争先建高地”一篮子工程如 “高等

教育创新强校工程”、 “强师工程”、 “高校协同创

新”、“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等，应充分给予民办高

校与公办高校同等地位和改革创新发展空间。

（五）加强督导评估，促进民办高校办学质量

提升

目前，我省民办高校总体情况较好，涌现了一

批具有一定办学特色并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民办高

校，但是，仍存在一些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较差的

民办高校，不仅损害了民办高校群体的整体形象，

而且影响社会对民办高等教育质量的认同。借鉴台

湾私立高等教育评鉴经验，我省应尽快建立健全民

办高等教育质量监督和评估机制。一是探索民办教

育质量认证制度。坚持分类指导原则，科学制定民

办高等教育认证评估指标体系，强化对民办高校人

才培养过程质量的宏观监控，逐步开展对民办高校

学科、专业质量和水平评估认证，积极推动我省民

办教育质量认证国际化。二是加快推进认证机构建

设。坚持管办评分离原则，大力支持省教育评估协

会、省民办教育协会以及其他民办教育研究机构等

非营利性组织建设，做好教育评估中介组织监管，

明确其法律地位和权利，维护其合法性和权威性，

逐步构建政府指导、专业机构主导、民办高校参与

的民办高等教育质量认证体系，实现 “以评促管、

以评促建”良性发展。三是加强认证结果的使用。

坚持认证结果的公正、公开原则，将认证结果作为

民办高校招生指标、优惠政策、财政资助等重要参

照。对办学质量不达标的民办高校予以专题整改，

对办学质量优异、特色鲜明、社会声誉良好的民办

高校给予大力奖助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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